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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生态环境保护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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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共中央在2014年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京津冀区域再次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
增长极。然而，京津冀地区当前环境形势仍十分严峻，是全国水资源最短缺，大气污染、水污染最严
重的区域，生态环境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尽快补齐的突出短板。本文深刻分析了京津冀区域当前大气、
水、生态三个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及内在的体制机制不协调。在此基础上，明确了解决京津冀生态环
保总体思路，并分别从环境功能区划、生态保护红线、大气联防联控、跨界水环境治理、环境监管联动
以及体制政策创新等方面提出针对性解决措施，为国家开展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	 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

中图分类号：X196  文章编号：1674-6252（2017）03-0041-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868/j.cnki.1674-6252.2017.03.041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rategy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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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enter for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al Environment, Chinese Academy for Environmental Planning, Beijing 100012)

Abstract: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had rose to the national strategic level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economic growth pole in China since 2014. However, there are so many environmental problems need to be 
solved in this region, as it has the most serious shortage of water resources, the most serious air and water pollu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issues of air, water and ecology field and the incoordin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ystem in 
the region. Based in this region on it, we clearly offer the overall scheme for solving the regional problem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resent the targeted measures from the environmental functional district planning, ecological redline, 
collaborative regional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ransboundary water environment treat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linkage, system policy innovation, respectively. This article can provide advices and supports for the coordinated 
treatmen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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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京津冀是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区域之一，已经成为继

长三角、珠三角之后，第三个最具活力的区域。2014 年

初，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实现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

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是探索生态文明建设

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需要。中央

将京津冀协同发展定位为“重大国家战略”无疑令京津

冀区域迎来了发展的新纪元。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是京

津冀协同发展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京津冀地区当前环

境形势仍十分严峻，是全国水资源最短缺，大气污染、

水污染最严重，资源环境与发展矛盾最为尖锐的地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京津冀生态环境特征正在发生重

要转变，区域性、复合型、压缩型环境问题日益凸显。

因此开展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协同发展思路和配套

政策研究具有迫切的现实需求，是促进京津冀地区协同

良好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是破解区域环境难题、

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是改善区域环境质量、

建设宜居城乡的根本出路，是实现雄安新区生态宜居的

重要保障。

1  京津冀地区面临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

1.1  大气污染排放远超承载能力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空气污染最重的区域。京津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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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 [1]。2015 年煤炭消费总量

占全国 13%，其中河北占 10.7% ；单位 GDP 能耗高，河

北单位 GDP 煤耗远高于北京、天津及全国平均水平。由

于煤炭消费强度高，单位国土面积承载了巨大的污染物

排放，使其成为我国空气污染最重的区域。2015 年，京

津冀区域 SO2、NOx 和烟（粉）尘排放量分别为 136.5
万吨、173.6 万吨和 172.5 万吨，占全国 7.3%、9.4% 和

11.2%，单位面积 SO2、NOx 和烟（粉）尘排放量是全国

平均水平的 3.3 倍、4.2 倍和 5.0 倍，远超该地区环境承

载力 [2]。PM2.5 污染已成为当地人民群众的“心肺之患”，

严重威胁群众健康、社会稳定和国际形象。2015 年，按

照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评价，京

津冀 13 个城市空气质量无一达标，全年平均达标天数占

比仅为 42.8% ；11 个城市列入全国污染最严重城市名单

的前 20 位，其中 8 个排在前 10 位；城市 PM2.5 年均浓度

为 77μg/m3，是 74 个城市平均浓度的 1.4 倍，超过长三

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 45.3% 和 126.5%，更为世界卫生组

织（WHO）指导值和美国平均年均浓度的 8 倍以上 [3]。

另外，大气污染物来源复杂，京津冀二次颗粒物在 PM2.5

中的比例为 50%～70%，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分别

为 60%、53% 和 59%。京津冀大气污染存在显著跨界输

送特征，北京市 PM2.5 受外来源的影响达 28%～36%，特

定气象条件下，跨界输送对 PM2.5 浓度的贡献甚至可高

达 40% 以上 [4,5]。

1.2  水资源短缺与水污染形势紧迫

京津冀地区水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形势越来越

紧迫。一是水资源严重短缺。该地区水资源总量为全

国 1%，人均水资源量仅为 286 立方米，为全国平均水

平的 13%，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十分之一。生态常年用水

不足。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本地区发展的全局性限制

因素。地表水资源不足，不得不大量开采地下水，河北

74.5% 靠地下水，部分地方已采到 300 米以下化石含水

层了。由于连年超采，已形成 20 多个下降漏斗区，涉及

5 万平方公里，占区域总面积的 23%。二是水环境严重

污染。2015 年，京津冀国控断面共 64 个，其中劣Ⅴ类

占 39.1%，国控省界断面共 23 个，占国控断面总数的

45.1%，其中劣Ⅴ类占 43.5%。京津冀地区受污染的地下

水占三分之一，重金属污染多集中在石家庄等城市周边，

以及天津、唐山等工矿企业周围，地下水中“三氮”超

标率较高。三是水生态严重受损。随着气候变化、过度

开发和污染加剧，流域范围内平原区普遍地表断流，湿

地萎缩，功能衰退，现存湿地，如白洋淀、北大港、南

大港、团泊洼、千顷洼、草泊、七里海、大浪淀等，均

面临干涸及水污染的困境。更为严重的是，水资源、水

污染、水生态问题相互影响、彼此叠加，构成了京津冀

地区长期、复杂、多样的水危机，水安全已成为制约京

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核心问题，必须用系统思维统筹水

的全过程治理，从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 [6]。

1.3  生态格局与生态功能失衡问题突出

由于各地城市扩张、经济发展冲动大，导致京津冀

地区生态功能与发展格局严重失衡和紊乱。坝上高原地

区由于人口和放牧超载，土地荒漠化问题十分突出，区

域森林、草地面积锐减，水源涵养价值逐年降低。燕山

和太行山地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加剧，水土流失面积 5.8
万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31.7%，水土流失进一步引发

生态与贫困的恶性循环。冀中南平原地区随着城市快速

扩张、工业开发肆意挤占生态用地，导致城市绿地不足，

城市热岛效应显著，平原地区城镇连片开发与交通网络

隔断了生态廊道，高消耗、高污染产业掠夺生态用水，

破坏生态屏障，恢复难度大。环渤海滨海区是有全球影

响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基地，近年来持续

加大对未利用地的开发，带来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

土地盐渍化和淡水资源匮乏问题突出。

2  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问题成因分析

2.1  体制机制障碍和政策壁垒

体制机制障碍和政策壁垒导致京津冀三地在经济发

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与邻为壑”“同床异梦”。一是

地位不平等、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受财税体制、政绩

考核等因素影响，区域层面的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

难以形成，三地对环境保护的动力各不相同。二是公共

服务水平和社会保障政策的“断崖式落差”增加了首都

功能疏解的难度，也减弱了疏解的效果，导致“职住分

离”“钟摆人口”等现象的产生，难以降低区域整体资源

消耗和污染排放强度。三是区域内环境标准、环境执法、

产业准入等缺乏协调，有利于区域生态环保的价格、财

税、金融等政策不健全，不能对区域内的产业结构、产

业布局形成有效引导和约束。四是区域内未能形成完善

的生态补偿机制，导致生态涵养区无法有效利用生态优

势实现自身良性发展，特别是为京津提供水源涵养和生

态屏障的张承地区未能与收益地区建立符合市场原则的

制度性安排。五是区域环境监管能力薄弱，城市之间环

境管理协调不足、缺乏联动 [7]。

2.2  利益不均衡是深层次原因

造成京津冀地区严峻生态环境形势的深层次原因主

要表现在：一是利益不均衡，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不能

有效平衡，各地“重发展、轻环保”的落后政绩观仍根

深蒂固，尤其是河北省作为经济落后地区，面临经济发

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一些地方至今仍不顾资源环

境后果，一味发展经济的冲动还在。二是缺乏顶层设计

与协调机制，京津冀三地始终没有走出“现有行政区”

掣肘，城乡布局与产业发展缺乏整体统筹设计，发展功

能紊乱，各自为战，产业准入标准、环保执法力度、污

染治理水平存在差异，缺乏联防联控共治的协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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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京津冀生态环保的责任与义务缺乏合理明晰的制度

化保障。三地都以自我利益最大化为准则，市场经济的

力量在政治和行政权力下失去效能。特别是河北矛盾最

为尖锐，各自生态环保的权利责任界定不清晰，缺乏利

益协调、合作共赢的生态补偿制度保障，难以真正形成

生态环境协同保护的利益平衡 [8]。

3  解决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困境的思路与建议

3.1  打破行政区划限制，谋划生态环保总体思路

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必须全面贯彻落实五大发

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打破行政区划限制，以生

态环境共建共治为核心，以生态环境空间统筹为抓手，

以生态保护红线为硬约束，以最严格的生态环保制度为

保障，加强顶层设计，坚持区域统筹、流域统筹、陆海

统筹、城乡统筹、环境与发展统筹，形成三地协同治理

的生态环境管理新模式，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用最有

效的机制、最管用的政策、最严格的制度、最可行的手

段加强生态环境治理，使该地区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人与

自然、环境与经济、人与社会和谐发展 [9]。

一是坚持以环境空间优化区域发展格局的战略，尊

重自然生态本底，划定山、水、林、城、海的城市廊道，

制定实施基于环境功能的分级分区控制体系，引导城市

发展空间和产业格局往生态化、集约化转变。二是坚持

以生态红线调控区域发展规模的战略，耦合自然和行政

边界，确定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划定生态保护红线，调

控城市人口和经济发展规模 [10]。三是坚持以环境质量提

升区域发展品质的战略，加强环境污染严防联控，切实

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水环境质量，引导城市发展品质往

公平共享、适应公众需求和诉求转变，以良好的环境品

质提升京津冀地区综合竞争力。四是坚持以机制政策创

新协调区域生产矛盾关系的战略，大胆创新，先行先试，

探索区域环保一体化的新体制、新机制、新政策、新模

式，走出一条我国最重污染地区环境保护新路。

3.2  落实环境功能分区，优化区域发展格局

基于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生态环境安全体系建设与产

业发展布局，根据主体功能区战略要求，统一定位区域

生态环境功能，制定实施基于环境功能的分区控制体系，

提出协调京津冀区域内部不同生态、环境、资源要素的

空间整合方案；明确不同区域的主导环境功能，根据各

类型区分区生态管控导则引导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

建立以环境功能分区为引导的两市一省功能疏解与承接

空间整合方案 [11]。

根据环境功能将京津冀地区划分为以下区域： 
①自然生态保留区，明确自然文化资源重要区域，维护

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完整，维护珍稀物种的自然繁衍。

②生态功能保育区，构建“一屏两带”为主体的生态保

障格局，优化国土生态安全。③食物环境安全保障区，

构建“三区五带”为主体的农业安全战略格局，稳定农

产品产地环境质量。④聚居环境维护区，构建“两群一

带”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强化人居环境健康维护。

⑤资源开发环境引导区，落实“点上开发、面上保护”

的资源开发秩序，强化环境管控，引导资源开发规模和

布局与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协调。

3.3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严格重要区域保护

识别、划定和管理生态保护红线是维护京津冀地区

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是合理构建区域产业布局和城镇

布局的重要基础，是避免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再犯“大

城市病”的重要手段 [12,13]。

尽快统一划定京津冀生态保护红线。从保护区域重

要的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主要生态

功能的需求出发，将区域内生态功能极重要、生态环境

极敏感、极脆弱均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实施严格保护。

这些区域主要包括：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地质公园、

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自然文化遗产，水源保护地，

需要严格保护的西北防风阻沙林带和沿海防护林带，以

及其它生态敏感性和重要性极高的区域。与此同时，要

对 13 个城市设定人口调控、城乡建设用地开发、煤炭、

水资源等红线指标。

严格遵守生态保护红线，不断释放“绿色红利”。生

态保护红线区域内不能承接产业转移和人口转移项目，

已有的污染项目和生态破坏项目也应逐步退出，逐步实

现污染零排放和生态破坏零发生。加大生态保护红线自

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力度，恢复和维护区域生态功

能，确保生态环境不退化、功能不下降、面积不减少。

建立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严格监控人为活动对生态

保护红线的影响。以生态保护红线为骨架，结合已有的

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加大湿地恢复和森林质量提升，

建设区域水源涵养体系、防风固沙体系、生物多样性保

护体系、城镇绿廊绿道体系，不断扩大城市绿色空间，

使京津冀地区盛水“盆”、“生态调节池”不断变大。

3.4  构建水环境分区体系，齐防共治水污染

深化水资源保护、开发、节约、治理和可持续发展

的全过程系统治水理念，以推行京津冀地区水环境红线

管理，构建水质、水量、水生态统筹兼顾的水安全保障

体系为重点，强化刚性约束，优化水环境生态空间和区

域产业布局，实现治水效益的多目标。

一是构建水环境分区体系，推行水环境红线管理 [14]。

以水（环境）功能区为基础，考虑饮用水源取水口分布，

划定影响水质的相应陆域范围，形成水陆衔接的水环境

单元。针对不同的水环境保护目标，“以水定人，以水定

城，以水定产”，划定水环境纳污总量与质量红线以及湖

库生态水位红线，确定水环境红线区。把水环境红线作

为维护生态平衡的保障线，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引导、

优化区域内人口增长、经济社会和产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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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全面实施节水治污战略，建立水资源保障体系。

坚持节水减污与增流增容并重，从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

管理、加强区域水循环利用、切实保障重要河流、湿地

生态流量（水位）等三个方面入手，合理安排京津冀地

区生产、生活、生态用水，以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

承载力刚性约束倒逼用水方式、发展方式、城市建设方

式的转变，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促进人口经济与资源

环境相均衡 [15]。

三是统筹地表地下、陆域海洋，建立水污染综合防

治体系。围绕水环境质量改善这一核心，从全局角度把

握好地表水和地下水、淡水和海水、好水与差水的关系，

山水林田湖海统筹考虑，以重大工程为带动，构建陆域

污染源系统治理、地下水分区分类防治、陆海统筹污染

防治、跨界污染综合整治四位一体的水污染综合防治

格局。

3.5  优化能源环境系统，联防联控大气污染

一是优化调整能源结构，清洁化利用煤炭资源。解

决京津冀地区的大气污染问题，必须加强源头控制，坚

持能源消费总量与污染物排放总量的约束性控制，切实

减少能源需求总量 [16]。立足全国，增加天然气、外输

电供应，加快发展分布式能源、可再生能源，以多样

化、科学的能源供给满足合理的能源消费需求。煤炭使

用方面坚持减量化和清洁化原则，通过集中供热和清洁

能源替代，逐步淘汰分散燃煤锅炉，加强散煤治理和煤

炭质量管理，建设洁净煤供应网络，在城郊和农村地区

推广使用优质型煤和高效炉具，逐步推广煤改气、煤

改电。

二是严格区域环境准入，从经济结构的源头减轻京

津冀地区大气污染问题。按照京津冀主体功能区划要求，

整体优化区域产业空间布局；制定符合京津冀地区功能

定位的区域一体化产业准入目录，严控“两高”行业新

增产能；制定不符合京津冀功能定位的高污染行业调整、

生产工艺和设备退出指导目录，加快区域统一淘汰落后

产能；通过建立过剩产能退出的一体化机制、统一提高

排污收费标准、跨地区企业兼并重组、协同监督检查等

措施，整合压缩京津冀地区过剩产能；提升京津冀地区

高技术制造业份额，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三是统一严格排放标准，全面提升末端治理技术和

管理水平，协同治理京津冀地区工业大气污染。在北京、

天津、石家庄、唐山、保定、廊坊 6 个城市基础上，力

争尽早实现京津冀区域内 1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建设火

电、钢铁、石化、水泥、有色、化工等重污染行业以及

燃煤锅炉新建项目，都必须配套建设先进的污染治理设

施，统一严格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有效降低

三地之间互相输送影响。

四是推进区域优“路”、洁“油”、控“车”同步发

展，协同防治机动车污染。尤其是，应统一京津冀地区

的新车排放标准和油品标准，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普及，

在雄安新区试点新能源汽车全覆盖，开展三地同步实施

第六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前期准备；全范围供应符合国

家第六阶段标准的车用汽柴油。对接三地车辆管理政策，

统一制定刺激机动车减少上路的经济政策。

3.6  强化区域协同联动，提升环境监管一体化水平

京津冀三地生态环境监管一体化是实现区域生态环

境保护协同联动的重要保障，需从区域环境基础设施配

置、环境监测网、环境监察执法、环境预警与应急、环

境信息建设等方面共同加强能力建设。一是突破地域行

政边界，对流域、区域内生态环境监测与监管设施、污

染治理设施、环境修复设施等统一规划、统一布局，全

面推进环境基础设施共建共享，逐步减小区域间不均衡

状态。二是整合区域生态环境监测力量，保证监测的权

威性与独立性。在大气污染防治统一监测、统一监管的

基础上，对区域内地下水、地表水、生态、土壤、核与

辐射、气象和污染源等环境监测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对

京津冀区域环境监测实施统一规划、统一布局、统一监

测标准、统一技术体系、统一环境信息发布。三是建立

跨区域、跨部门的联合监察执法机制。以环保部华北督

查中心为主，加强三地协同京津冀区域环保执法工作，

联合公安、工商等部门建设横向执法体系，将环境执法

关口前移，形成高效执法合力。

3.7  推进重大体制政策创新，突破区域分割瓶颈

大胆创新，勇于实践，先行先试，深化区域环境合

作，构建与三地内在需求相适应、利益相均衡、责任与

义务相对等的体制政策 [17]。一是健全环境与发展综合决

策机制。加强区域立法，制定实施《京津冀地区生态环

境保护条例》，防止各地“按下葫芦又起瓢”。建立跨区

域环评会商机制，在制定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

规划、产业政策等重大规划和政策中，实行区域综合决

策。二是建立京津冀区域环境管理协调机构。本着三方

利益平等的原则，打破行政体制的分割，将“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提升为“京津冀区域

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小组办公室”，统筹区域环境规划、重

大环境事项，协调解决区域内突出环境问题 [18]，另外，

可以在中央层面成立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管理机构。三

是设立京津冀生态环境保护专项基金。中央财政与三地

财政共同出资建立京津冀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19]，重

点支持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水源涵养建

设、生态修复等重大生态环保工程建设，建立地区环境

质量考核与生态环境保护专项基金挂钩机制 [20]。四是完

善生态补偿机制。北京、天津应在资金政策等方面支持

河北省，特别是完善京津地区与河北张承地区的补偿机 
制 [21,22]，探索采用税收优惠、对口协作、产业转移、共

建园区等方式对河北生态贡献区域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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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出资的 2 亿元归浙江，安徽出资的 2 亿元也归浙江。

该制度的优点是：充分体现了生态保护补偿和环境损害

赔偿的制度耦合。第一期实施后取得明显成效，出境水

质明显改善。正因为制度耦合可以起到单一制度无法起

到的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意见》指出：“科学界定生态保护者与受益者权利义

务，加快形成生态损害者赔偿、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

到合理补偿的运行机制” [2]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生

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明确指出，“研究建立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生态产品市场交易与生态保护补偿协同推进

生态环境保护的新机制” [6]。

生态补偿机制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制度之一。但

是，生态补偿机制建设需要进行科技创新，以扫除生态

环境产权界定、生态环境价值评价等技术性障碍，也需

要进行制度创新，以扫除绩效评价不够科学、实施机制

缺乏落地等制度性障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落实“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建成山清、水秀、天蓝、

地净的“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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